第三章  项目需求和质量标准
所有技术规格参数要求均为实质性条款，必须满足或者优于，否则其投标文件无效
一、采购清单、技术规格参数、质量标准和要求
（一）采购清单及技术规格参数 
   
	序号
	物品名称
	数量（台）
	技术参数
	备注

	1
	投影仪
	12
	1.投影系统：RGB光阀式液晶投影系统。
2.投影方式：前投/背投/吊顶，投射比：1.49-1.72。
3.镜头材质：全玻璃。
4.投射光源：灯泡。
5.灯泡使用寿命：标准模式下6000小时以上，环保模式下12000小时以上。
6.显示参数：3LCD。
7.分辨率：≥1024*768
8.显示比例：4:3，对比度：16000:1，支持光学变焦，手动变焦，水平校正，亮度：3600流明，刷新率：100Hz-120Hz。
9.屏幕大小（投影距离）：30-300英寸（0.89米-10.95米）。
10.操作参数：支持直接开关机，开机无广告，支持自动信号源搜索。
11.能效等级：二级能效或以上。
	每台投影仪要求在使用科室现场进行开机调试安装，满足桌上投影，不用吊装上墙。

	
	合计
	12
	合计最高上控价：37200.00元（叁万柒仟贰佰元整）



（2） 项目产品基本要求
1、以上产品必须是具备合法资质的制造商生产的全新正品，并满足招标采购文件的要求，若产品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损坏或擦伤须无偿调换相同产品。
2、投标人所投产品参数应同等或优于以上各项参数要求，产品、辅材及生产工艺符合国家相关规范。
3、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等，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投标人负责。
4、投标总价必须包含货物及货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的各种费用和安装调校、售后服务、税金、验收检验及其它所有费用的总和，如另有要求请在投标文件中注明。
5、投标人在竞价文件中必须提交设备配置清单，如设备有配套耗材及定期更换的配件请投标时与设备一起报价。
6、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提供产品“三包”服务；定期安排相关人员回访进行质量跟踪；保证提  供临床应用和售后技术服务支持方式；保修期后提供终身维修服务及配件供应；其他售后服务按厂家承诺实行。
（三）商务要求
1、投标人资格要求
1）竞争性谈判供应商应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六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各项标准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2）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将被拒绝其参与本次招投标活动（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相关供应商主体信用记录。）
3）被列入我院投标人黑名单（在我院招投标活动中存在2次违规行为）未满3年的投标人将被拒绝其参与本次招投标活动。
4）本项目不接收联合体投标。
5）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否     
2、投标产品资格要求
1）本项目支持创新产品、节能优化产品、环境标识产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
2）投标人所投产品要求是入驻政府采购云平台电子卖场，能够在平台电子卖场正常下单采购，且在市场上有办公设备销售经营场所。
3、售后服务和资质
1）售后资质要求：厂家须设有24小时免费服务电话，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常驻广西维保人员名单、联系电话等。
2）维修备件必须是原厂备件。
3）质保期：设备安装完毕通过验收投入使用之日起不少于 2 年。
4）故障处理：质保期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或故障时，须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派工程师到达用户现场及提供常用备件，按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故障进行及时处理或更换，以保证采购单位的正常使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5）签订合同后，30天内仪器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并交付使用。投标人予以特别注意：如出现未能到期供货的情况，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的执行，所有的经济损失由逾期供货商单方承担。
6）交货地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各科室   
  
7）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1）分期付款：签订合同后，全部货物到达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凭双方签署验收合格书，甲方按照政府规定时间内支付，第一期：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0% ；第二期：交付后十二个月，经乙方书面申请，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不计利息）。
如验收不合格以及发现伪劣产品等，招标人将视情形采取退货、拒付款、终止合同、索赔等措施，直至通过有关部门，依法维权。
 二、合同签订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公示结束后25日内签订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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